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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公司標誌

香港珠寶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標誌已變更

為 （「新標誌」），自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起生效。

變更公司標誌之理由

為將本公司中文名稱納入本公司標誌內，董事會決議變更本公司標誌，自二零一三年三

月五日起生效。

本公司所有企業文件將印上新標誌，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之股票、宣傳資料、中期業績

報告及年報以及企業文儀用品。本公司之現時標誌及新標誌載列如下：

現時標誌 新標誌

一般事項

變更公司標誌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之任何權利。所有未印有新標誌之現有已發行股票

（「現有股票」）將繼續為本公司股份之有效所有權文件，並有效用作買賣、結算、登記及

交付用途。本公司將不會就變更公司標誌為現有已發行股票換領印有新標誌之新股票作

出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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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繼續發行庫存之現有股票，直至所有現有股票全部用完為止，隨後將發行印有

新標誌之股票。

承董事會命

香港珠寶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霞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李霞（執行董事）
林迪（執行董事）
陳寅（執行董事）
葉天雄（執行董事）
徐陳美珠（執行董事）
林天發（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娜（獨立非執行董事）
傅炳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告將自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

站www.hkjewelry.net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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